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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

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之前

的历部宪法相比，这部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首次对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增加

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十条第一款）

这一条款。对于这一规定，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给

予高度关注，也没有认真考虑其可能带来的后

果。然而，随着 1987年以后城市土地逐步的“市

场化”、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住房商品

化”的出现）、旧城改造范围的扩大，以及随之而

来的城市房屋征收矛盾的增多和激化，人们逐渐

发现，房地产领域中种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根

源，都与现行宪法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有关。那

么，“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何时以及如何

被提出的？1982 年宪法为什么要宣布“城市的

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呢？

一、城市土地国有的由来

1949年年初，全国解放在即。这年的 4月 25

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宣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

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城市

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

处理”。注 1 同年 8月，《人民日报》刊登文

章论述了共产党对于城市房地产的政

策，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

城市私人所有的房屋、地产和房租的政

策，采取如下的原则：一、承认一般私人

所有的房产的所有权，并保护这种产权

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经营；禁止任何机关、

团体或个人任意占用私人房屋。……”注

2 同年 9 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三条规

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根据这一规定，在 1950－1953年间，各地政府不

但给城市土地所有权人换发了新政权的土地房

屋所有证，注 3 而且还要求“土地房屋之买卖、典

当、赠予或交换，均应凭土地房屋所有证，并由当

事人双方订立契约，由承受人依照本条例缴纳契

税”。注 4

到 1954年，五四宪法依然规定“保护公民的

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

权”。注 5 因此，城市的私有土地，无论是作为生

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都受到了宪法的承认

和保护。据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统计，1955

年之前，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青岛、沈阳、哈

尔滨、南京、无锡、苏州这 10个城市，私人房地产

分别占这些城市全部房地产的 53.85%、53.99%、

66.00% 、78.00% 、37.90% 、36.00% 、40.20% 、

61.30%、80.25%、86.00%。私人房产主当中不少

人拥有大量房产，比如李鸿章的后代在上海即占

有房屋面积10万多平方米。注 6

1955年年底，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了

《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的意见》，该意见认为必须“对城市私人房

城市土地国有规定的由来
○ 程雪阳

1954年的天津市土地房产所有证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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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目标是“加强

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

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另外，该意见还

要求，“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

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注 7

1956 年 1 月 18 日，这份最早以“城市”为标

准提出要将部分土地“国有化”的意见被中共中

央转批，成为具有强制力的规定。不过，该份意

见希望解决的是“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与城市住

房短缺之间的矛盾”，具体规定的内容也是关于

房租如何收取和分配的问题，并不涉及城市私有

房屋地基的征收或者国有化问题。另外，因为种

种原因，这份意见在全国也并没有得到迅速落

实。到 1960年底为止，“在全国依然还有 14%的

市及2/3左右的县还未进行或者没有完成改造工

作”，以至于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商业部不得

不再次呼吁各地“加速城市私人出租房屋社会主

义改造工作”。注 8

到 1963年，国家房产管理局向国务院报告：

“除少数大城市对私营房产公司和一些大房主实

行公私合营以外，绝大多数是实行国家经租。经

租的办法是，凡房主出租房屋的数量达到改造起

点的，即将其出租房屋全部由国家统一经营，在

一定时期内付给房主原房租 20％至 40％的固定

租金。改造起点的规定，大城市一般是建筑面积

150 平方米（约合 10 间房），中等城市一般是 100

平方米（约合六、七间房），小城市（包括镇）一般

是 50 到 100 平方米之间（约合三至六间房）。按

照上述办法，全国各城市和三分之一的镇进行了

私房改造工作。纳入改造的私房共约有 1 亿平

方米。这对于充分利用城市已有的房屋为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起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很大

成绩。”注 9

然而，由于各个地方政府在建国初期颁发给

房地产所有人的房产证和土地执照（土地证书）

并没有更换或没收，所以国家经租房及其所属土

地的产权如何界定，在法律和实施上都不清楚。

另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城市房屋都变成

国家的了，因为根据国家房产管理局的报告，“自

住房”和“账目结清后退还给房主的房子”就属于

私有房屋，土地也属于私有土地。

文革开始后，在“革命行动”和“造反有理”的

口号下，私有房屋和城市土地私有制被当作城市

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条尾巴”，成为被“革命”的对

象。1966年 6月上旬，北京十四中的红卫兵们首

先贴出了一张《告全国同胞书》，宣称要“彻底铲

除一切剥削现象”，其中包括：“房产一律归公。

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

命同志们，望你们办理好房产归公手续，马上把

房产接收下来。”注 10

红卫兵抄家一时成风，“1966 年 8 月 18 日后

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 11.4 万多户，被

赶回原籍的有 85198人。上海市从 8月 23日至 9

月 8日，红卫兵共抄家 84222户。到 9月下旬，天

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注 11

同年 9月 26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台了

《关于接管私房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要求“对固

定租金已自九月一日起暂停发放”，并决定“除按

农村六十条规定，应归生产队所有者外，城市私

有土地一律收归国有”。尽管该规定最后声明

“上述意见，政策性很强，应报市人委批准后再正

式执行”注 12，但是在没有得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

正式批准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已经在“革命洪流”

中被迅速执行了，甚至一些房屋承租人也以

“1966年文革开始后，土地属于国家”为由，拒绝

再依照房屋租赁合同向原房地产所有权人交租

金了。注 13

1967 年 11 月，在接到某地领导关于城镇土

地国有化的请示之后，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

税务总局做出答复称：

对土地国有化问题，一九六三年研究过一

次，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所有城镇土地一律收归

国有，另一种是先解决空闲的出租的土地收归国

有，各执一词，不得解决。一九六五年又进行了

调查，当权派的意见是分两步走，在目前文化大

革命期间造反派的意见要一次解决，并批判了原

来两步走的意见。……关于（城镇）土地范围问

题，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

（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中

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二办文件中：“一切私人

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办法一

律收归国有”，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

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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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文革中，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

部税务总局不但以答复的方式将中共中央书记

处二办文件中的“街基”扩大到“城镇上建有房屋

的私有宅基地”，而且要求地方政府按照造反派

的意见将所有的城镇土地都收归国有。1968年

2 月 20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查抄财物、房地产处理

的通知》，要求“上述范围（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

女等）应没收的房地产，产权归国家”。注 15 其他

一些地方也陆续开始了“城市土地的国有化”运

动，没收城市居民的私有房地产，一直到 1979

年，福建省泉州市革委会还在发布“城市土地归

国家所有”的规定。注 16

应当如何看待文革期间各地革委会所制定

的城市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呢？一些人可能会认

为，从 1954 年开始，宪法就有了关于“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

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

归国有”的规定，1975 年宪法又删除了“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这一前提，直接规定“国家可以依

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所以这些“土地

国有化”的革命行动是符合宪法的。事实上这样

的辩护并不成功。这是因为：（1）无论是 1954年

宪法，还是 1975年宪法，对于“土地收归国家”都

有前提性限制，即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而在这一时期，拥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并没有制定任何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法律或法

令；（2）1975年宪法并没有明确承认各地在文革

中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行为的合宪性；

（3）即便是 1975年宪法被解释为支持“国家对城

乡土地收归国有”，那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部

“革命宪法”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改革

开放后已经被彻底否定了。

二、城市土地国有入宪过程中的
讨论和争议

文革结束后，1978年重新修订宪法。尽管仍

处于极“左”思维盛行的年代，但这次修宪仍然没

有任何关于城市土地国有化的规定。国家城市

建设总局在 1982 年 3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城市

（镇）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暂行规定》（城发房字

77号）中提出：“根据宪法规定精神，我国城市房

屋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所有制。应加强房屋和土

地产权产籍管理。……（对于）城市土地，城市房

地产管理机关，要依照法律的规定，确认产权，区

别各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状况，进行土

地普查登记，并建立产籍资料及各项管理制度。”

很明显，此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并不承认文革

期间的“城市土地国有化”行为，而且试图对各种

不同的土地所有权进行普查和登记。不过，这种

情况很快被该年12月4日通过的宪法所改变，该

宪法在第十条第一款（属于“总纲”部分）明确规

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那么，八二宪法

为何要增加这一新的规定呢？这一规定出台前

的讨论中又有过什么意见？

八二宪法的修改是从 1980年开始的。这年

的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

度的改革》中提出，“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注 17 8月 30日，中共中央

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

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9 月 10 日，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宪法修改

委员会名单，共 103名委员，叶剑英为主任，宋庆

龄、彭真为副主任。9 月 15 日，宪法修改委员会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宪法修改

委员会秘书处，胡乔木为秘书长，吴冷西、胡绳、

甘祠森、张友渔、叶笃初、邢亦民、王汉斌为副秘

书长。9月 1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举行第

一次会议。注 18 10 月 5 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

处起草班子集中到北京玉泉山，并就宪法修改草

案起草进行了分工：序言部分由胡绳、龚育之、卢

志超起草，总纲部分由胡绳、顾明、肖蔚云、王叔

文、许崇德起草，权利义务部分由王汉斌、张友

渔、王叔文、杨景宇起草，国家机构部分由王汉

斌、邢亦民、顾明、顾昂然、许崇德、孙立、许孔让

起草。注 19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对于是否要在宪法中

规定土地所有权以及如何规定这一问题，宪法修

改委员会秘书处并没有确定的意见。在 1981年

2 月 10 日上午召开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第

十次会议上，胡绳报告说，“有些问题我们还拿不

准，如有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关于农村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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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经济的一些问题、关于中外合资经营的问题

等”。注 20 事实上，在最初的两个草案，即 2 月 20

日形成的《宪法草稿》，以及《宪法讨论稿（2月 28

日）》中，并没有出现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1981

年 3 月 11 日到 25 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对

《宪法讨论稿（2 月 28 日）》进行讨论和修改。正

是在此期间，秘书处首次提出应当在总纲“经济

制度”一节增写关于“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土

地”的条款。注 21

为什么要在宪法中规定土地所有权制度

呢？王汉斌后来回忆说，“起草宪法才发现 1954

年宪法对土地所有权根本没有规定。奇怪了，土

地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不做规定，所以这次就

要规定土地所有制”。注 22 这一说法可以与宪法

“总纲”部分起草小组成员的肖蔚云的说法相互

印证，肖蔚云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

有人提出，宪法对土地问题，包括土地所有

权、使用权、租赁、合理利用和征用等问题都应当

做出明确规定。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自然

资源，而我国前几部宪法对它都没有作出全面的

明确的规定。一九五四年宪法只规定“矿藏、水

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

都属于全民所有。”以及“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

的土地所有权”，但对城市和城市近郊的土地所

有权没有规定，山岭、草原、滩涂等也未作规定。

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了这一建议。注 23

1981 年 7 月，因为胡乔木身体不好，中共中

央决定由彭真领导宪法的起草工作。1981年 10

月到 11 月，彭真数次主持召开宪法修改委员会

秘书处工作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进行逐章逐节

反复讨论。注 24 12 月 16 日，彭真与项淳一、顾昂

然集中讨论了宪法修改过程中的 11 个具体问

题。在谈到土地所有权时，他认为：

关于土地所有权，过去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但历来对城市土地是按国有对待，农村土地是

集体所有。这次宪法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

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包括个人使用的

宅基地和自留地，除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和租赁

土地。这对坚持社会主义是必需的。注 25

12月 19日，彭真向邓小平、胡耀邦并中共中

央写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几个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主要就宪法修改过程中存在的 16个问题

进行说明和请示，其中所列的第 9个问题主要就

是土地所有权问题。注 26 12 月中下旬，邓小平两

次审阅宪法修改草案初稿，随后中央政治局和书

记处也对这个草案初稿进行了讨论。不过，从现

有的资料来看，小平关心的主要是实行“一院制”

还是“两院制”、是否设置国家主席等与政治体制

相关的问题，对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土地所有权的

规定没有表示明确意见。注 27

1982年2月27日到3月16日，宪法修改委员

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预先印发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及《宪法修

改草案（讨论稿）说明》两个文件。该《讨论稿》第

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和城郊土

地归集体所有”。《说明》对此解释说：“明确规定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的第十条是新增加的。这一

条规定城市（不包括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

所有，其他的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并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和租赁土地’。

这些规定是我国实际情况的反映。更具体的规

定有待于制定土地法，但把原则的规定载入宪

法，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对于城市建

设都是有利的。”注 28

3 月 9 日上午，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开始分成 3 个小组讨论。在 3 月 10 日关于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讨论中，时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的荣毅仁提出：“草案规定，除城市外，绝大部

分土地归集体所有，问题很大。现在开矿很困

难。建军马场、开采石油等都涉及土地问题。宪

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租赁土地。实

际上，属于集体的土地就在买卖、租赁。”国防部

部长耿飚说：“这个问题与军队关系很大。空军、

海军的机场都在郊区或者农村。宪法应考虑到

不妨碍国家建设和将来的发展。”注 29

在 3月 12日的分组讨论中，在讨论到土地所

有权问题时，国家科委主任方毅说：“这两种所有

制的矛盾日益尖锐和严重。国家企业、事业要发

展，要用地，而土地有限，郊区和农村土地归集体

所有，变成了他们向国家敲竹杠、发洋财的手

段。一亩地索要上万元，靠卖地生产队可以安排

社员一辈子、三辈子都过好日子，不需劳动了。

草案虽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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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相卖地，提出交换条件，如给他办工厂，招收

农民当工人，包养到死。矛盾发展到武斗，你盖

他就拆。科学院盖房用地，付了三次钱，国家财

政开支成了无底洞。现在国家盖房要比登天还

难，而农民自己盖房，却大量占用好地。郊区农

民自盖旅馆的很多，有的大队不种地，单靠出租

旅馆赚大钱。这样下去，富了农民，穷了全民，矛

盾越来越尖锐。我国矿藏发现较少，发现了要开

采就与农民发生矛盾，要花很大代价，限制了国

家的发展。因此，建议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集

体只有使用权。这个问题是理论上、实践上面临

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值得权衡利弊得失，全面

探讨研究。”荣毅仁则主张：“在宪法中明确宣布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给予机关、企业、集体、个人

土地使用权，发给土地使用证’。另外还应当规

定‘土地不准买卖和转让’，‘国家需要征用土地

时，依照法律规定，给使用单位以补偿’。”他认

为，把国家的土地分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不

好，集体只能是永久使用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认为，“土地所有权问

题很复杂，各地情况也不一样。现在，对城市土

地再不宣布国有，不得了。”注 30

在 3月 16日的分组讨论中，杨秀峰就宪草中

的序言和总纲提出意见。在谈到土地问题时，他

表示，“赞成土地国有，但由于关于土地的所有权

问题牵涉太广、变动太大，要慎重。现在农村土

地为集体所有，城郊哪些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

有，很难分，是否跟农民交代清楚。土地国有，他

们可以依法长期使用，要他们同意接受，不要硬

性规定”。注 31

4月 12日下午，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三次

全体会议。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就重

新修改的宪法草案向委员们做了扼要的介绍，他

提到：

土地所有权做了文字改动。有人提议城乡

土地一律规定为国家所有，另有人则认为，农村

土地国有，会引起很大震动，没有实际意义。开

始的时候，土地为农民个体所有，合作化后已经

归了集体。所以不必宣布国有。如果规定农村

土地一律国有，除了动荡，国家将得不到任何东

西。即使宪法规定了国有，将来国家要征用土地

时，也还是要给农民报酬。由于目前没有统一的

法律规定，因此出现不好的现象，例如农民要价

过高，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现在规定征用的统

一办法。既然不许买卖，所以国家不用“征购”，

而只提“征用”。注 32

4月 14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讨论到土地问题时，全国政协常委胡子婴说：

“国家落后，地下要宝。油田在草地下面，问题常

发生。草地所有者不断向国家要钱。迁安铁矿，

这个土地纠纷很大，产生工农之间的矛盾。国家

是要开发的，所以应规定土地为国家所有。”杨秀

峰说：“现在的条文是可以的，现实中发生的问

题，那都是政策问题，有的是工作问题，可由土地

法、民法去解决。”注 33

4月 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继续举行，彭真主持会议，讨论到第十条关于土

地的规定时，意见不一：

钱昌照（全国政协副主席）说：我国人口太多，

污染很重，要建卫星城，要开发资源，要建港口，

现在规定了土地是集体所有，将来就会扯皮。建

议写明：届时国有。

胡子婴说：应规定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人

民公社有使用权。国家挖矿藏，都在草地下面，

胜利油田、迁安铁矿，挖掉一棵树就要给农民

1000 元。那不行。还要求把他们全部老少都包

养到老。胜利油田给农民盖了房子，安了电灯，

每年还闹个没完。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应该国有，

使用权可以固定，以利于乡村建设。

荣毅仁提议把第 4 款中的“侵占”提在前面，

同时把“租赁”去掉，他说，临时用地堆一下材料，

是不是必须租赁，可以在土地法中具体规定。荣

毅仁又说：我是赞成土地国有的。但该不该国

有，是个大问题。过去没有宣布过。所有制纠纷

很大，阻挠了国家建设。

耿飚说：外交上修建大使馆，地皮是租给他

的，租期99年，所以土地租赁是可以的。

杨秀峰说：土地所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两种形式，是历史发展来

的。乔木同志说的农村土地国有没有实际意义，

但会引起很大震动。我也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意

义？没有意义！更会吃大锅饭。土地归国有，如

何管理？谁来使用？管理很复杂，还有干部的情

况。国有的问题不是当务之急。我看维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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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较实在。国有的问题没有必要，也不急于搞。

彭真说：土地问题在起草的过程中，反复了

很多次。当初苏联，列宁主张土地全归国有。斯

大林没有接受。我国土改时，给农民发土地证。

后来合作社，还实行土地分红。到人民公社化，

算是解决了。土地所有制牵涉心理状态，其实都

是农民使用。你要用地，他 1 亩地要你 30 万元。

（荣毅仁插话：要 100 多万！）我赞成国有，但应采

取渐进。现在国务院搞了个《土地征用条例》。

总之，无论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你用土地，

他都得向你要钱。现在，先把城市定了，规定“城

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郊区的土地则按照法

律。法律规定为国有的，属于国有。农村、镇、城

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这样，震动小一

些。侵占、买卖土地是不准的。山是国有的，村

子附近的小山有的是集体所有的。先笼统点，作

为过渡。

荣毅仁说：应该原则上土地国有，例外是集

体所有。现在呢，原则上集体，法律规定的才是

国有。

江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说：宅基地，大城市

与中小城市有区别；房改了的与没有房改的，二

者也有区别。一下子国有，这些区别全没了。

杨尚昆（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说：我赞

成维持原文，土地即使国有，扯皮也解决不了。

城市土地国有，天津街道拆迁时有 3 户硬不搬。

北京广安门也有这种情况。宣布国有，震动太

大，有征用这一款，就可以了。逐步过渡较好，先

通过土地征用条例。

刘澜涛（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说：我们从

井冈山起，农民就为土地而战。党的“六大”曾在

党纲上写过搞国有。

杨尚昆说：现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可以自由买

卖土地。列宁山的边上有农民户，自己养牛，就

是不搬走。

彭真说：我们民主革命没收封建土地分给农民，

现在要把农民的土地没收归国有，这震动太大。

……

讨论到第十三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时，彭真说：这一条很重要。贪污、盗

窃、损害公共财产。1 亩地要 30 万元，敲国家竹

杠。这是侵占国家利益。注 34

1982年4月2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向五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该草案第十条规定：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镇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

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

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的

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或者买卖、租赁

土地。注 35

同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

案的说明》的报告。不过，其在报告中并没有提

及宪法草案关于土地问题的规定。4 月 23－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修改草案进行了分组

讨论，常委们的讨论也没有涉及土地及集体经济

组织的问题。

1982年4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改草案〉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全国各级机

关、军队、政党组织、人民团体以及学校、企事业

单位组织和街道、农村人民公社等基层单位，在

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一九八二年八月期间，安排必

要时间，组织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

案》，提出修改意见，并逐级上报。”注 36

在历时 4个月的全民讨论中，全国各地的群

众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对该《宪

法修改草案》提出了大量的意见。比如，贵州省

就组织了 2286 次讨论会，参加的有 42600 多人，

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也先后收到民众

来信 1538 封。注 37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人民解

放军、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共 91 个单位都

报来了材料，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了两次

材料。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把各方面的修改

意见编成《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意见汇集》（共

五集），分送宪法修改委员会各位委员，供讨论修

改时参考。注 38

在各地民众和党政机关干部的来信中，我们

可以看到，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宪法草案关于土

地所有权的规定，有些干部和公民对第十条第一

款的规定就提出了疑问甚至批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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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建委办公室吴民瑞说，草案第十条规

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个规定“概念

难解释清楚，执行时也不好办”。原因是：（1）现

有城市的市区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如长沙市解放

时市区仅 6.7 平方公里，现在是 53 平方公里，今

后还可能扩大。而新发展的市区与原有郊区犬

牙交错，很难准确地划分清楚。（2）今后还将有越

来越多的县镇和工矿区升级为城市。如 1957 年

以前湖南省有9个城市，现在有15个城市。这些

新增城市的土地以前属于集体所有，批准为市后

是否就变成为属于国家所有呢？

还有不少群众对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宅基地

所有权的规定提出不同意见。河北纪维涛等人

提出“宅基地应属于国家所有，但应明文规定社

员使用权。”北京王永泉等提出“宅基地是属于个

人的，不应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尤其是土改以前

属于贫农的宅基地，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宪法

应给予保护。”注 39

全民征求意见结束后，宪法修改委员会继续

修改宪法草案，多名委员发表意见。尽管我们目

前无法找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在这一段时间的讨

论记录，也无法知晓该委员会内部是否就上述官

员或民众提出的意见进行过讨论，但可以确定的

是，这些意见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得

到采纳。1982 年 11 月 26 日下午，五届人大五次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宪法修改委员会彭真副

主任受叶剑英主任的委托，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

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

告》。该报告提到：

关于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宪法修改草案从我国的现实

状况出发，作出了明确规定。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

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

自留地、自留山，归农户长期

使用，但是不属于农户私有。

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国家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

法律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些原则规定，

对于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保证

农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大的意

义。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草案第十条中原来是把

镇的土地和农村、城市郊区一律看待的。全民讨

论中有人指出，全国各地情况不同，有些地方镇

的建制较大，今后还要发展，实际上是小城市。

因此删去了有关镇的规定。镇的土地所有权问

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处理。注 40

1982 年 11 月 27 日到 12 月 3 日，全国人大各

代表团对宪法修改草案和彭真的报告进行了讨

论。依照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顾昂然的

回忆，“大会经过逐章逐条审议，提出不少好意

见，根据代表意见进行了修改，涉及的条文有 19

条，有的条文修改不只一处，如果连序言、总纲的

修改都算上，一共修改了近 30 处”。注 41 不过，这

些修改不包括“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

规定，因为后来12月4日通过的宪法对此没有做

出任何改动。

上文关于 1949年以来土地产权制度史的梳

理表明，在 1982年的宪法修改过程中，修宪机关

似乎并没有认真反思“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这一主张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反而以国家发

展需要为由，将这一“文革遗产”宪法化，为之后

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

了隐患。■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1982年1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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